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校際選課單
說明：1.校際選課應依兩校系(所)共同訂定之「校際選課合作協議書」之規定選修課程，未訂有合作協議書之校際選課無效。

      2.以該學期本校未開設之課程為限。
      3.粗框內各項資料請學生正楷書寫。
	學生姓名
	
	學 號
	

	系所組別
	
	年 級
	·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年級

	聯絡電話
	
	申請年度
	          學年度第     學期

	E-mail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擬 選 修 課 程 資 料

	開課學校：
	
	系所別：
	

	開課學校
課號班次
	科目名稱（請寫完整名稱）
	學分
	課程程度
（請勾選）
	課程性質
（請勾選）
	任課教師
姓   名

	
	中文：

英文：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半年課

 □全年課
	


	國立臺灣大學核定：（請依1.2.3.4.5.6.7.8.之順序辦理）

	1.系(所)主管簽章
	2.會簽單位
	3.所屬教務單位蓋章
(註冊組、研教組、醫教分處)

	已簽訂校際選課協議
	師資培育中心（非教育學程學生免會）

	(1)已簽訂校際選課協議

(2)本校該學期未開授該課程


	開課學校核定：
	
	

	4.任課教師簽章
	5.系(所)主管簽章
	6.教務單位蓋章
	7.出納組(繳費)蓋章

	
	
	
	已繳交    學分之學分費


	 8.本單完成核定後，請影印3份分送學生所屬系所、開課學校系所及開課學校教務單位，正本送國立臺灣大學教務單位。


註：1.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雙方學生校際選課，依原肄業學校規定繳費，免繳開課學校學分費。若為本校學士班延修生及進修推廣部學生，須繳交本校學分費。
2.碩、博士班學生校際選課之科目學分總數以不超過肄業系所學位學程規定之最低應修畢業學分數三分之一為原則。學士班學生每學期校際選課之科目學分數以不超過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一為原則。
製表日期：2014/12/22
